
環球科技大學放棄床位申請書 107.3.1 修訂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寢室  學制 □四技□海青□研究所 

班級  姓名  

學號  聯絡電話  

退宿原因 □校外租屋   □通勤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章 與同學關係□父親□母親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已確認申辦中途退宿將不退還住宿費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: 

請依序完成

退宿手續 

(完成請打 V) 

□個人物品全部帶走 □繳交鑰匙及門卡 

□寢室區域完成清潔 □完成離宿手續 

□結清宿舍費用 □繳交退宿申請表 

 

一、 搬出宿舍時須作離舍檢查如有發現人為損壞物品必須負責照價（含復原工資）賠償，退宿手續

未經申請批示核准，請住宿生勿私自搬離宿舍，否則將依宿舍輔導管理辦法考核及獎懲第二條

第一款第 11項規定處以申誡之處分，申請書最後由宿舍管理員存檔，陳核可後；將另行通知學

生辦理離宿手續。 

二、 住宿期間所使用公物或設備均需歸還並結算水電、冷氣費用。 

三、 依據住宿生手冊之退宿申請辦法中第一條規定，未住滿一學年而中途退宿者或有任何理由無法

住宿者，將不退還住宿保證金，除休、退學暨第二學期需校外實習之學生外，經開學後申請退

宿者，住宿費用一律不退還。 

四、 因個人因素自願放棄已獲得住宿學校宿舍之權益，絕不反悔或要求恢復住宿權益，同意管理單

位將床位供給候補人員依序遞補。 

五、 簽核後，正本由宿舍辦公室留存。 

請依序號~○7 完成簽辦流程 

○1 國際處 (台籍學生不需辦理) ○5 宿舍輔導教官 
 

○2 舍輔人員  ○6 生輔組組長 
 

○3 導師  ○7 學務長 

 

○4 系主任  

適用中途退宿 

不退保證金者 


